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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不满更换私教诉请退款
健身房欲注销企业

法院发出禁止注销令，判决合同终止，退还
部分课时费

（本版内容由区人民法院提供）

【基本案情】

为了转运、发财买“佛牌”“点
蜡烛”，转运不成找谁说理？近日，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高价购买“佛牌”后因转运不成
诉请退款的合同纠纷案，法院一审
判决合同无效，判处被告黄某退还
原告蒋某18.4万元。

2018年，蒋某通过朋友介绍结
识了经营工艺品店的黄某。在多
次交流中，蒋某与黄某谈到家庭情
况、事业财运等不顺之处，黄某便
借机向蒋某介绍具有“转运”“招
财”等功效的“佛牌”、手串、饰品
等。为达到更好的“转运”效果，黄

某经常邀请蒋某到店铺内进行有
偿“占卜”“点蜡烛”等，截至2024
年6月，蒋某为“转运”累计向黄某
支付了28.9万元。

但花了钱的蒋某感觉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并未有好转迹象，认为
黄某在欺骗自己，试图让黄某归还
自己所付的款项。黄某不肯，蒋某
便向法院起诉，诉请确认双方合同
无效，要求黄某返还所有款项。

庭审中，黄某称其与蒋某之间
的交易行为系双方自愿达成的买卖
合同关系，蒋某购买“佛牌”等工艺
品均出于自主意愿，不存在任何欺
诈或胁迫情形。自己进行的“占卜”
“点蜡烛”等仪式均有视频、照片为

证，上述合同已履行完毕，蒋某要求
自己返还钱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蒋某则认为，黄某在与其聊天
中多次表示售卖的“佛牌”工艺品
具有“招财”“转运”功效。黄某的
行为是封建迷信行为，双方间的合
同属于无效合同，黄某应当退还全
部款项。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但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原则。蒋某、黄某进行的民事活
动系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
思表示，故双方行为是否有效，应

根据法律规定对其合意内容进行
合法性审查。关于“佛牌”等工艺
品的买卖行为，黄某宣传其种类、
来源、功效，如“转运”“招财”“事业
提升”等，传递的是不切实际、崇拜
虚无的封建迷信思想，违背公序良
俗，同时出卖的所谓“佛牌”等工艺
品价格畸高，明显背离商品原有价
值，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故双方
就此达成的买卖合同无效。

鉴于蒋某已实际佩戴部分饰
品产生损耗，法院判决黄某方返还
扣除合理损耗后的18.4万元，现
存16件未开封工艺品，蒋某予以
退还。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转自《人民法院报》）

买工艺品求转运不成诉求退款
法院以违背公序良俗认定合同无效，判决退还部分费用

【基本案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
择与健身房约定安排私人教练，进
行一对一的健身指导服务。若双方
因更换私教、退费等事宜发生纠纷，
健身房表示要注销企业，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近日，广
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依法发出广
州市首份禁止注销令，通过事前保
全措施，遏制企业“金蝉脱壳”行为，
判决被告某健身房一次性向原告姚
某退还17309元。

2024年6月15日，姚某与某健
身房签订《私人教练课程协议书》，
购买了私教课程，指定了私人教
练，并通过预付、续费等方式共支
付费用5万余元。协议书载明，当
原指定的私人教练无法完成课程
时，某健身房保留更换私人教练
的权利；如会员违约，某健身房将
扣除剩余课时费的 50%后予以分
期退还。

2024年10月2日，由于原私人
教练离职，某健身房安排了其他教
练接替，但姚某不同意某健身房的
前述安排。2025年1月2日，姚某
起诉至法院，要求某健身房退还剩
余未使用的课时费26012元。

立案后，法院依法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
审过程中，被告某健身房表示要注
销企业。该意图旨在通过消灭主体
资格来逃避债务，若不及时采取保
全措施，将可能导致诉讼程序空转
或执行落空，损害当事人胜诉权益
的实现。为保障案件诉讼程序的正
常进行，2025年2月28日，法院依
法发出禁止注销令，裁定禁止某健
身房在结案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
之前办理商事主体注销登记，并同
步向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
助执行通知书，确保被告主体资格
存续。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合同约定，
某健身房因原教练离职而更换教练
的行为合理正当，不构成违约，但合
同中关于退款金额以及分期退还方
式的条款明显有失公平，法院不予

认可。因案涉合同涉及健身，具有
人身属性，不适于强制履行，在原告
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的情
况下，其要求终止案涉合同的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也应当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结合案件实际情
况，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本案将行为保全措施适用于商
事主体注销程序，通过事前禁令阻
断企业逃避责任、恶意拖延诉讼程
序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人
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
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
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
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
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
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
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
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
保全措施。

本案中，被告当庭表明注销意图，
构成紧迫风险，且注销行为可能导致
诉讼主体灭失、财产转移等严重后
果。因此，即便当事人未提出申请，
法院亦有权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此外，禁止注销令对企业正常
经营影响较小，不影响被告的正常
运营。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商事法律法规中清算义
务的延伸适用，企业清算注销需履
行债务清理义务，禁止令实质上是
对清算程序的“司法介入前置”，防
止简易注销等程序被滥用为逃债工
具，增加权利人的维权成本。

法院同步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
《协助执行通知书》这一措施，确保
被告主体资格存续，强化权益保护
实效性，同时也加深了司法裁判与
行政监管协同配合通道的建设。

本案中，法院通过行为保全制
度阻断企业恶意注销，为破解诉讼
期间债务人逃避责任难题提供了新
思路，也有助于遏制“恶意注销、实
为逃债”乱象，维护市场信用体系与
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市场主体诚
信建设。

（转自《人民法院报》）

老人将自己的财产尤其是房
屋赠与子女，体现了老一辈对年轻
人的关照和支持，也是出于赡养的
需要。实践中，不少老人与子女签
订附条件的赠与协议，要求获得房
产的子女在尽到法定赡养义务的
同时承担更多义务。当子女未按
照约定完成义务时，赠与的房产能
要回吗？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撤销赠与合同案，
法院认定，受赠人未完全尽到约定
的义务，判决撤销赠与协议中对房
屋50%份额的赠与。

【基本案情】

杨老太与老伴有三个儿子。
2018年老伴去世后，共有房屋由
杨老太单独继承。2021年，考虑
到自己年事已高需要人照料，杨老
太与居住在同一栋楼的二儿子及
其子签订了赠与协议，约定杨老太
自愿将其名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
的房屋赠与二人，但杨老太继续在
该房屋内居住生活，二人需照顾杨
老太的饮食起居，保障其生活水平
及生活质量不降低，承担其医疗
费、生活费、护理费等一切开销，否
则杨老太有权撤销该赠与。协议
签订后，二儿子查出身患癌症，房
屋登记到其子一人名下。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杨老太饮
食起居均由二儿子一家照料。后
二儿子一家欲搬至东城区居住，向
杨老太提出在东城区为她租住房
屋继续进行照顾。但杨老太认为，
自己已经80多岁，需要长期稳定
的居所，遂拒绝了租房提议。双方
多次协商未果，二儿子一家给杨老
太留下30万元后，搬至东城区居
住。不久后，杨老太搬去与小儿子
共同居住。

半年后，杨老太将二儿子及其子
诉至法院，以二人未依照协议约定履
行照顾自己的义务为由，要求撤销对
二人的赠与。起诉后不久，杨老太因
病去世。其另外二子作为杨老太的
法定继承人，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

讼，法院依法追加二人为原告。
庭审中，二儿子表示，其一直

在尽心尽力照顾杨老太的生活起
居、就医看病，即便自身身患癌症，
也未懈怠。孙女到了上学年纪，儿
子夫妻俩都在上班，也需要老人的
帮助。为解决问题，其向杨老太提
出雇佣保姆照顾或为其租住房屋，
但遭到拒绝。杨老太提出让孙子
辞职、一家专职照顾，该要求不考
虑现实情况，超出合理预期。

【法院裁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赠与附义务的，
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
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杨老太
与二儿子及其子签订的赠与合同，
将案涉房产赠与二人，同时约定二
人对杨老太的扶养义务。二儿子
及其子在协议签订后的两年多时
间里与杨老太相邻生活并进行赡
养照顾。后二人因生活所需，提出
租住房屋以便照料等方案，被杨老
太拒绝，二人遂搬离，未再依约履

行义务，故杨老太有权行使撤销
权。但在合同履行中，杨老太提出
让孙子辞职、一家专门照顾她等赡
养要求，已超出合理可行的范围，
且孙子仍多次陪同杨老太就医。
此外，二儿子及其子负有约定的义
务并不排斥其他子女对杨老太进
行赡养，也不排斥杨老太按照自主
意愿生活。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法院判决
部分撤销杨老太与二人签订的赠
与协议中对房屋 50%份额的赠
与。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附义务赠与，所附义务应当合
法合理、切实可行。

本案审理法官介绍，《民法典》
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对赠
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
人可以撤销赠与。此种法定撤销
权在法律层面上让赠与人可以“反
悔”，能有效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约束受赠人
的行为，确保受赠人履行自身义

务。一旦受赠人未依约履行义务，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在
受赠人已经履行了部分义务的情
形下，从公平原则和维持家庭和谐
的角度出发，应结合受赠人的义务
履行情况来确定撤销赠与的范
围。因此法院最终判定部分撤销
杨老太对二人赠与房屋的份额。

法官提醒，老人在将自己的财
产赠与子女时，最好签署书面赠与
协议，写清居住权设立、子女承担
的义务等内容，以更好地保障自身
权益。赡养老人系每一个成年子
女应承担的法定义务，作为受赠
人，更应依照赠与协议履行自己的
义务，做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
料、精神上慰藉，尽己所能照顾好
老人，让老人能安享晚年。在附义
务赠与中，可能发生子女与父母对
赡养标准或者方式理解不一的情
况，此时对义务的设定，应综合考
量老人的养老需求、子女经济实
力、现实情况等，尽量达成一致意
见，确立合理可行的义务。

（转自《人民法院报》）

要求儿孙辞职专职照顾被拒
老人诉请撤销房屋赠与

法院：赡养要求超出合理范围且已部分履约，支持撤销部分赠与份额


